湖南湘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帮扶工业企业的六条意见
吉凤街道办事处，机关各部门，驻区各单位，区属国有公司、入区各企业：
为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，精准帮扶区内工业企业，根据《州人民政府关于帮扶工业企业的八条意见》（州政发〔2016〕4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结合开发区实际，经开发区党工委、管委会研究，特制订如下意见：
一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
区财政每年安排3000万元工业企业精准帮扶专项资金，主要用于厂房补贴、创新平台建设补贴、项目专项奖励等。
二、缓解企业资金困难
促进信贷投放。为激励各银行对区内工业企业的放贷支持，与银行业建立区财政性存款额度等相关倾斜政策。
支持直接融资。区财政安排2000万元的“助保贷”启动资金，加强平台服务。积极引进各类产业发展基金。
三、减轻企业税费负担
积极争取州发改委重视，将我区优势产业纳入《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》，属于该目标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，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70%以上的企业，减按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四、加强企业市场服务
引导企业深入调查研究市场，做好市场调研和预测工作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，实现以销定产。组织开展企业与金融机构融资对接、上下游企业合作对接等活动。加强利用网站和微博、微信等新兴媒体，紧密结合企业需求，整合相关信息为企业提供服务。加强区内电商平台建设，根据产品的不同特点，优选一批特色优势产品，进行整体打包推介。
财政性资金和国有企业资金支出项目、经开区区内项目、下
属企业，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经开区企业优质产品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促进企业转型升级
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对企业获得有效发明专利的每项一次性奖励1万元；开发区新获批的高新技术企业,规模企业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，规下企业一次性奖励2万元。
积极推动企业创新平台建设。开发区内企业、服务机构新获技术中心（企业技术中心或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授牌，省级的一次性奖励4万元，州级的一次性奖励2万元。
六、实施州区联动帮扶机制行动
启动《湘西经济开发区工业企业精准帮扶行动实施方案》。建立“州区联动、领导牵头、部门联企、特派员驻企”的联企制度。对园区内规模工业企业及新入区且成长性较好的工业企业，因企施策，强力帮扶。
本文件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如国家、省、州有更优惠的政策，按其政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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